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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区

2023

年春季学期普通高中

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资金安排表

学校

类别

补助学生数

（

人

）

补助标准

（

元

/

每

生

.

学期

）

合计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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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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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00.00

 

省二级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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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00.00

 

省二级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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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0.00

 

省二级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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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00.00

 

总计

355

 

 

 

 

 

 

 

 

 

290,250.00

 

永定一中

城关中学

坎市中学

侨育中学

高陂中学

125

66

57

64

43

金额合计

（

大写

）

:

贰拾玖万贰佰伍拾元整

。

龙岩市永定区财政局
龙岩市永定区教育局
永财教〔2023〕31号


关于下拨2023年春季学期免除普通高中

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

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完中,永定一中：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做好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通知》（闽教财〔2016〕47号）文件精神，从 2016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低保家庭学生、残疾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学生等）学杂费。因免学杂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部分，由财政按规定标准补助学校。现下拨2023年春季学期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资金，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拨资金以各校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录入上报的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低保家庭学生、残疾学生、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学生等）免学杂费人数为依据，由财政按规定标准补助给学校。

二、按照龙岩市永定区教育局、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关于我区2022-2023学年中学、小学、幼儿园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永教综〔2022〕42 号）文件规定，省级示范校按每生每学年2000元、省一级达标校按每生每学年1700元、省二级达标校按每生每学年1600元、省三级达标校按每生每学年14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经费安排详见附件）。

三、各校应按照《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档案局关于印发<福建省学生资助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教学〔2014〕19号）文件精神，做好资金发放过程性材料的建档工作，规范化管理学生资助档案。

四、区教育、财政部门将对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若发现有弄虚作假现象，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附件：永定区2023年春季学期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资金安排表

   龙岩市永定区财政局

      龙岩市永定区教育局

                            2023年5月5日


抄送：市财政局教科文科、市教育局发展规划建设科，区有关领导，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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